
四 川 传 媒 学 院

学生转专业(方向)审核程序表

注意事项(请仔细阅读)：

1.请将姓名、年级、班级、学号、现就读专业(方向)与拟转入专业(方向)、转专业原因如实填写清楚，然后依照表中次序到相关单位审批；

2.各单位审批完成后，持本表(含附件原件)到教务处学籍科办理转专业登记；

3.认真填写《转专业学生学分对照表》，已修课程由学生本人填写，转出学院(系,部)教务员核实并签字盖章；需补修课程及学分由转入学院(系,部)教务员填写并签字盖章；

4.学籍科办理完登记后，将本表(含附件及学分对照表)复印成三套，原件交回教务处学籍科归档，复印件分送转出、转入学院(系,部)主管人员，学生本人各一份；

5.如不将本表交到教务处学籍科，视为放弃转专业，造成的一切后果由学生本人负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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